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祿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中正區

南海段五小段231-1地號等38筆(原 2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案」 

公聽會發言要點 

壹、 時間：民國 109 年 3 月 24 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 分 

貳、 地點：臺北市非政府組織(NGO)會館演講室 

（臺北市中正區青島東路 8號） 

參、 主持人：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董股長妍均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紀錄：戴光平 

伍、 主席致詞： 

委員、各位地主及實施者團隊，歡迎大家來參加由祿鼎建設

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中正區南海段五小

段 231-1 地號等 38 筆(原 29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之公

辦公聽會，本次會議是由市府依法主辦，我是今天會議的主持

人，目前任職更新處事業科的股長董妍均，今天邀請專家學者是

本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委員會簡委員裕榮。公聽會舉辦的

意旨是透過公聽會之舉辦讓住戶瞭解計畫內容並廣納各住戶之

意見，後續作為本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參考。如果

各位地主想要發言的話請到發言登記處進行登記，會議流程會請

實施者先做簡報，再請各位地主表達意見。 

陸、 實施者簡報(略) 

柒、 與會單位發言要點: 

一、主席說明發言原則： 

(一) 如有意見表達須完成發言登記。如未登記者，其發言不列入

會議記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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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原則採統問統答方式，發言輪數為二輪，每人 5 分鐘發言

時間。 

二、所有權人-黃○光（276-1、276-3、282 地號土地）(現場登記發

言)： 

(一) 很高興這個案字進行到這個階段，我原則上是有簽跨街廓、

都更及危老，我的原則上是看哪個先開工我就支持哪一個。 

(二) 第二點請說明有關 ΔA3-1 獎勵值為何在本次版本沒有申

請？ 

(三) 第三點是有關共同負擔部分，目前共同負擔比例為 41.23%，

感覺建造成本很高，可能是因為結構是 SRC 的原因，這在權

利變換階段會影響很大，所以這個在比例部分請要特別注

意。 

(四) 在停車位部分，建議可設置電動充電位置，依據新的獎勵，

這樣可以幫這個案子多申請 1%。 

(五) 建議能在室內能規劃電熱水器多功能切換裝置，以利未來在

不同情境下的使用。 

(六) 現在估的土地成本是在 103 年估的還是在 108 年估的？ 

三、許○○菊（260、2676、2677 地號土地），由許○山代表發言(現

場登記發言)： 

(一) 原本大樓設計是和平西路前退縮人行步道，後來卻因為市政

府的要求改成騎樓，我認為建商沒有幫我們把關，因為建商

太怕政府了，但是我們才是真真的主人嘛！市政府應該要遵

照我們，因為這樣我們 1樓影響最大，騎樓算到我們的空間

要讓出來給大家走，但我們都還要繳這個房屋稅，所以我建

議國稅局不應該把騎樓地價稅給 1樓的人來負擔。 

(二) 在信託方面要特別注意，在中和有個建商他也有做信託，但

是他房子蓋好後故意倒閉，地主都歸零，又故意不點交，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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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再成立一個小建商，低價買回。希望本案的信託內容能百

分之百的保障我們的財產，不要發生這樣類似的問題。 

(三) 有關於綠建築獎勵的審查問題，之前去聽審查會議，有人說

綠建築是內部減少幾度，而不是材料，獎勵值就沒有了，講

這樣是不負責任，政府應該要給我們一個交代。 

(四) 現在很多建案都沒有設計騎樓了，騎樓對我們 1 樓危害很

大，應該要設計人行步道才是合理。 

(五) 現在的設計跟原來公展版都不一樣了，都跟原本祿鼎跟我協

商的不一樣，我們這個協商是法律等級的，正本都在祿鼎公

司，我希望祿鼎提供給都更處，因為這件事情他已經違背了

他跟我的協議，都更處有義務維護憲法保障我們的居住權，

這個問題我希望要由都更處來回覆。 

四、所有權人-三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271 地號土地）(書面意見

由都市更新處代表宣讀)： 

有關祿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

中正區南海段五小段 231-1 地號等 38 筆(原 29 筆）土地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案」，前已迭次通知祿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表示

本公司無意願參加，敬請爾後切勿一再來函困擾為禱。 

五、所有權人-洪○夫等九人（271 地號土地）(書面意見由都市更新

處代表宣讀)： 

  有關台北市中正區南海段五小段231-l地號等38筆土地辦理

都市更新乙案，前已迭次向貴處表示無意願參加（至少已有

五次回函表示，影本附后）。也曾屢次以存證信函表達應尊重

合法權益人的權益在案（影本附后）。呈請爾後切勿一再來函

造成聲明人等恐慌為禱。 

六、所有權人-劉○華（257 地號土地）(現場登記發言)： 

  我跟祿鼎簽約是 100 年 3月 26 日，到今天已經 9年多了，當

初這塊地是我們鄰長吳佩芝與葉技師大家攜手辦理劃定單元

的。而當時簽訂的時空背景與現在已差異太多，請祿鼎與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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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有簽約的再次審視一次，看看大家是不是還有意願，據我

所知，現在很多人都非常懊悔合約沒有落日條款，請祿鼎再

跟我們重新協商合約內容。 

七、所有權人-金○蕾（283、283-1、285 地號土地）(現場登記發言)： 

(一) 在發言程序上如主持人能在說得更清楚一點，各位住戶應該

就會更清楚。 

(二) 同樣是合約問題，祿鼎應該讓簽屬地主知道合約的相關法令

問題，才不會發生剛剛前位地主所說的事情。 

(三) 現在目前有三家建設想要來開發這塊基地，站在地主的角

度，只要條件好我都願意簽，也希望大家拿出誠意來談，希

望祿鼎把資料都準備好，大家再來談會比較好。 

(四) 今天能夠開這個會應該代表祿鼎已取得一定比例的同意，我

很想知道除了同意的人以外，到底還有哪些人沒有簽，直接

公布出來。 

八、所有權人-陳○玲（285、287 地號土地）(現場登記發言)： 

(一) 第一個問題，公聽會總共會開幾次？ 

(二) 第二次問題，大家覺得是安全重要還是財產重要？我是在意

我的安全，當每次看到這房子又危又老，今天我本來是很平

靜的心情來參加會議，但看到他們的表現是荒腔走板，又限

制我發言的時候，我一定要現場即時馬上自立救助，剛剛聽

到大家思考的這麼仔細，我好感動我好幸福能生活在這一

區，雖然我們走了 17 年，也可能還會繼續走下去，還可能

會繼續面對這些不在乎我們安全的人，我們要很小心，我就

只能講到這裡，謝謝大家。 

九、所有權人-吳○容（283、285 地號土地），由其先生代表發言(現

場登記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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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首先，剛剛那位小姐說得很好，安全第一。個人的需求不一

樣你可以表達意見，沒有問題，我們都尊重，但也要符合法

令嘛！符合規定嘛！不是貪得無厭嘛！你不能危害到我們

的安全嘛！ 

(二) 與祿鼎簽約的權利轉換書 103 年與 106 年不一樣，請說明。 

(三) 關於與祿鼎簽署的合約，我現在提出來我要重簽，這沒有落

日條款，在法令上等於失效，對於祿鼎這樣的行為，我非常

懷疑後續祿鼎的建設品質。 

(四) 另外，重慶南路 54 巷 16 弄 2號有沒有納入本案範圍內？ 

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書面意見）： 

(一) 本案國有土地處理方式如下，請實施者修正處理方式並登載

於事業計畫書適當章節內： 

1. 查本案更新單元內涉本署經管同小段 231-1、252-2、

252-3、259、259-1、275、275-2 地號 7 筆國有土地，

面積合計 202 平方公尺，占本案更新單元總面積 2,308

平方公尺之比例為 8.75％，依財政部 108 年 6 月 20 日

公布修正之「都市更新事業範圍內國有土地處理原則」

(下稱處理原則)第 8 點規定，按應有權利價值選擇分配

更新後房、地。又依處理原則第 5 點規定，更新單元範

圍內之國有土地面積合計未達 500 平方公尺，且未達該

更新單元土地總面積四分之一者，其國有非公用土地得

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發布實施後，依都更條例規定

讓售予實施者。次依「國有非公用土地參與都市更新注

意事項」第 13 點規定，依處理原則規定得讓售實施者之

國有非公用土地，於實施者繳價承購前，本分署仍應參

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並按應有

之權利價值申請分配更新後之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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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另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下稱新工處)經管同小

段 253-2、253-3 地號 2 筆國有土地，經本署 104 年 4

月23日台財產署接字第10400105560號函示免辦理變更

為非公用財產，爰該處經管國有土地參與都市更新意

見，請逕洽該處表示意見。 

(二) 依國有非公用土地參與都市更新注意事項第 15 點規定，申

請分配之位置與其他權利人有重複情形時，請實施者於辦理

公開抽籤前，先行協調。爰事業計畫書第 13-1 頁選配原則

(二)訂定「......由選配人先行協調，......」請實施者修

正為「......由實施者先行協調，......」。 

(三) 本案容積獎勵（不含其他容積獎勵）達 50.68％，請以適量

且設計以地主需求為主要考量，並避免對原先週遭環境造成

衝擊。 

(四) 本案國有(非公用)土地比例 8.75％，本案總務及人事管理

費、銷售管理費及風險管理費均以上限提列，且共同負擔比

例高達 41.23％，請實施者修正並調降相關管理費用，以維

參與者權益。 

(五) 國有土地不參與信託，惟查事業計畫書財務計畫章節第

15-6 至 15-7 頁及附錄五-9 信託報價單，均未載明已排除國

有土地，請實施者說明，並確認信託範圍並未包含本署經管

國有土地，並確實載明。 

(六)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57 條第 5 項規定，第 1 項因權利變換而

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除由所有權人、管理人或使用人

自行拆除或遷移者外，其代為拆除或遷移費用在應領補償金

額內扣回。請實施者說明本案合法建物拆遷補償費是否依前

述規定辦理，並予修正。 

(七) 自本案完成產權登記且驗收完成的實際交屋日前管理費、水

電費及瓦斯費等相關費用，由實施者支付。 

(八) 防水保固至少 2 年，實施者於交屋同時並提供本分署保固

書，確實保證交屋後維修服務於取得使用執照後，不得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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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將部分面積修改用途(如陽台外推等)。 

十一、規劃單位－安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郭總經理建興)： 

(一) 我們也跟黃先生多次協調過，這個案子好不容易走到這個階

段，獎勵值目前是爭取 69.37%，相對於危老的獎勵值是蠻

優厚的，未來這個案子如經過審議通過以後，就進到選房子

也就是選配的階段，我們就儘快加速進度。而如要走危老也

需要緣分，因為需要百分之百的同意才能辦理危老，所以我

們還是儘量努力讓都更案能促成。 

(二) 在相關獎勵值爭取部分，因各項設計也都會相互影響，我們

也在都市設計審議中折衷努力了好幾次，最後才爭取到目前

69.37%的獎勵值，未來也將以此獎勵做相關的計算。 

(三) 有關共同負擔部分，目前我們是事業計畫階段，在這個階段

要確定建築設計及相關獎勵值，在核定下來之後我們就會馬

上啟動權利變換，各位鄉親就可以選理想合意的房子。 

(四) 目前計畫書中相關的基準數值，我們都是用 103 年報核來當

作基準。但是未來權利變換階段由我們來選定權利變換報核

的前 6個月內的時間來做評估，那時候計畫書相關的數值都

會重新做調整，其相關數值也會有審議委員來做審議的把

關，所以不用擔心。 

(五) 有關充電座部分，我們在幹事審查時努力爭取看看是否有機

會。 

(六) 騎樓的設計是因為我們在都市設計的審議需要爭取相關的

獎勵值，能爭取到這些獎勵值有相關的條件，而在 74 年左

右有訂定在住宅區重要道路應留設騎樓的規定，其中也有包

含和平西路，故為爭取獎勵，在審議時依委員意見配合周邊

街道紋理及環境貢獻留設了騎樓。 

(七) 而在信託部分，我們將加強說明信託的保障內容及相關續建

機制讓各位地主鄉親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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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綠建築的檢討共有九大指標，本案我們依照指標將爭取到黃

金級的綠建築。 

(九) 關於三豐建設及洪敏夫等人的意見部分，前述陳情人報核時

皆未提供同意書，我們在此也表示尊重，也會再協調溝通。

我們會儘快辦理後續階段，也請更新處協助儘快來幫我們排

會審查，讓案子儘快核定。 

(十) 原本在老舊中低樓層專案計畫有爭取綠建築相關獎勵，因為

都市設計委員認為與都市更新容積獎勵項目有所重複，故不

予給予獎勵。 

(十一) 有關建築設計方面，從 103 年到現在經過都市設計審議後已

較為收斂，都市計畫方面也已進行公展，案件已趨近成熟，

接下來將會進到幹事會程序，也會儘快辦理本案後續。 

(十二) 而祿鼎與各位地主簽屬的私契雖然不屬審議的範疇，但祿鼎

也會信守相關的承諾，本案未來在權利變換階段時，對於還

未同意的地主，就按照權利變換的原則選配房屋。 

(十三) 這個案子會進行這麼久是因為我們爭取老舊專案相關獎

勵，在確定這些內容部分花了比較長的時間，但目前也已有

較明確數額。 

(十四) 有關私契部分祿鼎會再找地主再溝通協調說明，過去及現在

的差異。 

(十五) 有關公聽會辦理的次數，因為本次召開與前次公展內容有些

差異，為求程序完備才會又再召開。 

(十六) 本案未來是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而地主與實施者簽訂的私

契，算是對地主的一種保障，實施者也會信守與地主的承

諾，對於尚未同意的地主，仍可依照權利變換的機制來選配

房子。 

十二、學者專家－簡委員裕榮： 

(一) 針對本案建議實施者與地主，雙方彼此都要互相好好溝通，

因為現在已經沒有老舊中低樓層專案計畫，其相關適用之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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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容積，新報核案件已不能再適用，所以請雙方好好思考。 

(二) 在審議會上只審議權利變換及協議合建兩種實施方式，有關

地主與實施者雙方所簽訂的合建契約屬民法行為，審議會無

權責審議也無力排解，須回歸至法院才能解決。 

(三) 本案尚有未表達意願者，建議實施者加強溝通協調。 

(四) 針對本次變更內容，請補充說明(含)老舊中低樓層計畫

ΔA3-1 變更)。 

(五) 容積獎勵部分： 

(1)ΔF4-3 釐清報何時法令是否適用及核算式。 

(2)F5-1 上限申請請補充說明。 

(3)F5-3 補充高層緩衝空間進出口與西側零售業進出口。 

(六) 建築計畫部分： 

(1)104 年幹事會部分回應處理及涉及「都市設計委員會

審議」是否核准，宜釐清或附核准函。 

(2)請補繪管線轉管圖，後續權變時納入估價檢討。 

(3)2F 露臺植栽「臺灣木欒樹」建議改為小喬木，檢討植

栽成長是否會影響管線維修。 

(4)交通影響評估報告書涉及周邊停車供需資料，依規定

檢討修正為近 2年資料。 

(七) 財務計畫 

(1)貸款利息依更新處公告檢核說明。 

(2)人事、銷售及風管等項費用以上限提列，請補充說明。 

(3)信託管理補充說明是否含續建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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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選配原則「(一)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以靠近原位次選配為

原則，…。」與規定不符，請修正。 

捌、 會議結論： 

本次會議與會以及學者專家所提意見，請實施者納入事業計畫內

參考。另於都市更新審查過程中，如各位民眾還有其他意見，仍

可採書面的方式向本市都市更新處表達，更新處將函請實施者做

回覆，並做審議會審查的參考，另本案公辦公聽會紀錄將於會後

上網公告，請至本市都市更新處網站 https://uro.gov.taipei

查詢，今天公聽會謝謝各位的參加。 

玖、 散會（上午 11 時 00 分） 


